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2017年南海区建筑业企业资质（含安全许可）年度检查工作方案的通知

南建设函〔2017〕779号
 
 各有关企业：
现将《2017年南海区建筑企业资质（含安全许可）年度检查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做好备检工作。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11月6日
（联系人：龙永莊，联系电话：81213139）
 
 




 
2017年南海区建筑业企业资质（含安全许可）
年度检查工作方案
 
根据《建筑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结合佛山市建筑企业诚信系统在南海区注册建筑企业的统计数据，我局拟成立检查组对南海区注册的建筑施工企业进行资质检查和安全许可证检查行动，并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检查时间
2017年11月。
二、检查工作组成员
本次检查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副局长黄玮瑜，副组长为周群建，工作组成员为郑瑞雄、徐勤、钟建安、区健勇、龙永荘、周泳锋。
本次检查委托中标单位组成5个专家小组按照《南海区建筑业企业资质核查表》（附件2）的内容进行核查，局检查工作组成员随机跟组参加检查工作。
专家小组分组具体如下：
 
	分组
	组长
	专家组成员
	备注

	一组
	带队人员
	三名专家
	被检查企业名单详见附件1

	二组
	带队人员
	三名专家
	被检查企业名单详见附件1

	三组
	带队人员
	三名专家
	被检查企业名单详见附件1

	四组
	带队人员
	三名专家
	被检查企业名单详见附件1

	五组
	带队人员
	三名专家
	被检查企业名单详见附件1


三、被核查企业的分组名单
被核查企业分组名单详见附件1。
四、检查的主要内容
（一）企业的资产是否符合资质标准；
（二）企业的主要管理和技术负责人是否符合资质标准；
（三）企业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是否在有效期内；企业是否对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进行每年不少于一次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四）企业管理制度建立和责任制落实情况（包括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企业内部管理制度）；
（五）经营管理情况（包括招标投标管理、工程造价文件管理、合同管理、劳务管理、工程竣工验收及检测检验管理、工程款结算和工资支付管理、诚信等情况）；
（六）其他需核查的情况。
五、被核查企业应提供下列资料
（一）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企业安全生产年度培训记录；
（二）企业主要管理和技术、经济负责人的任职文件，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的职称证书，注册人员的注册证书，企业2017年01月至2017年10月的社保缴费清单及银行缴款凭证；
（三）企业验资报告、2016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四）2014年至2016年企业完成工程业绩的中标通知书、工程合同、验收证明或备案资料；
（五）企业办公场所的房产证或租赁合同；
（六）2014年至2016年企业获奖工程荣誉证书或表彰文件，违法违规被处罚文书；
（七）企业章程及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等管理制度；
（八）其他有关资料。
六、有关要求
（一）本次检查的施工企业为在我区注册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企业。中标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检查工作后，出具检查情况报告书，与《企业资质核查情况表》一齐交我局存档。
（二）核查过程中发现企业存在不符合相关资质标准规定的，我局将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或责令整改；整改期间暂停企业承接需整改专业的新的工程项目及新申请资质。整改期满后，我局将组织复查。对整改后复查仍不合格企业，将报上级部门依据相关规定撤回其行政许可。
（三）被核查企业应按照提供资料目录提供真实资料，并积极配合核查人员工作，资料不齐或者无法提供原件的，应予以说明。被核查企业提供虚假资料的，一经查实，按不合格企业处理并记入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
 
附件：1.南海区2017年度建筑企业资质检查名单
   2.南海区建筑业企业资质核查表
 

